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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海 协 作 为 山 区 旅游

撑起一方蓝 天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山清水

秀，人文荟萃。全省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 4 个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5个，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 2个，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 11个，省级风景名胜区26个，

有各类旅游景点500多个。在这众多

的旅游资源中，约 2/ 3分布在山区 ，

山区旅游发展潜力很大，前景十分广

阔。
进入新世纪后，福建省委、 省政

府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对推进山海协作做出了专门的研

究部署，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快山区 发展 推进山海 协 作的若 干意

见》。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把发展山区旅

游业作为促进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产业，充分 发挥财政部门职能作

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在政策、资金

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扶持，推动形

成了山海旅游协作分工，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和旅

游业新一轮创业的整体优势，促进了

全省旅游业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显

著提高。

一、转变观念，进一步确定旅游

业的重点产业地位。各级财政部门在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 转变政府职能的

过程中，提 高了对旅游业的 产 业特

点、功能和作用的了解， 充分认识到

旅游业对国 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树立 “大旅游、 大产业、 大市场” 观

念，利用财政部门接触面广、信息灵

的优势，及时提供旅游产业发展的动

态信息，加快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的步伐。在此基础上，财政部

门积极参与制定扶持旅游发展的政策

措施，提出国家级、 省级风景名胜区

的保护措施和各种财税优惠政策。如

允许省级风景名胜区以承包、租赁等

形式，吸引外商投资、建设、 经营旅

游景点和旅游设施；允许外商投资企

业的旅游产品全部内销。

二、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推动山

区旅游发展。各级财政在财力困难的

情况下挤出一块资金，用于支持重点

旅游项目建设，促进了旅游产品不断

丰富，旅游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在推

动地方经济、 扩大社会就业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九五”期间，省级财

政共拨出 8400 万元专款，支持山区

旅游业的发展。1999—2002年，龙

岩市财政安排了 1700 万元的旅游产

业专项发展资金。龙岩市永定县三年

来财政直接投 入的资金近 1 5 0 0 万

元，连城县每年财政直接投入近500

万元的资金。近几年利用旅游国债资

金 7000多万元，带动 25亿元社会资

金投入全省山区重点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和配套设施的完善。目前，山区旅

游逐步形成 “武夷山一金湖一玉华

洞” 绿三角旅游区 、 以土楼和客家文

化为主的闽西民俗旅游区 、以太姥山

为中心的闽东山海川岛旅游区三大经

济旅游区，客源市场进一步开拓，产

业规模逐步壮大。全省旅行社达344

家，比 “八五” 期末增加1.28倍；旅

游星级饭店达 215家，增加 2倍。此

外，旅游交通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缓

解了山区旅游的交通瓶颈问题，方便

了游客进出山区，为开拓客源市场提

供了较好的条件。
三、捆绑使用资金，发挥资金聚

合效应。一是集中山区和沿海欠发达

旅游项目贴息资金，支持山区景点建

设，带动社会各界办旅游，拉动当地

经济发展。省级财政一直重视支持武

夷山的景区建设 ，从 20世纪 80年代

开始每年对武夷山的景区 建设安排

100 万元， 1999 年安排旅游事业费

1400万元，占全省当年旅游事业费的

40% ，大大完善了景区景点建设。目

前，武夷山市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 G D P的比重已达到5% 左

右。南平市在 1997年拿出 100多万

元财政启动资金用于延平溪源峡谷和

大洲岛的旅游开发，产生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两个景区当年投入、当年开

业、 当年产生效益。溪源峡谷从开发

前的每年接待2万人次猛增到1998年

8万人次。大洲岛建成初期安排再就

业人员 80 多人，年实现旅游收入近

百万元。二是省财政厅、 省旅游局与

项目所在地的财政 、 旅游部门签订项

目责任书，确保重点项目贷款贴息资

金及时到位，减少项目资金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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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意性，扩大透明度。三是健全制度，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益。为规范财政旅游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根据财政部《财政旅游资金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精神，结合福建省实际情况，制定

了《省级财政旅游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四是组织人员深入到景区、景点对专项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加强旅游专项资金管

理，确保有限的山区资金用在 “刀刃”上，发挥

旅游专项资金的最大效益。

四、协调联动，促进山区旅游收入大辐增

长。一是配合做好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项目申报工作。武夷山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工作从 1996 年开始，省级财政积极配合省直

有关部门深入武夷山研究解决问题，并在资金

上给予大力支持，完善武夷山的景区景点建

设。1999年12月 1日，武夷山继泰山、 黄山、

峨嵋山之后成为我国第 4 处 “双遗产” 地。

2000 年开始，省财政厅积极配合文化厅等部

门深入永定县、南靖县、华安县实地考察，安

排资金 1 500 万元，专项用于福建土楼的维

修、环境的整治、 文本的编制等，进一步突现

了福建土楼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内涵，以助于

申报成功。二是积极配合做好规划工作。财政

部门多次拨出专款支持全省旅游总体规划工

作，聘请国内著名科研专家学者就旅游资源及

开发条件、 功能分区与旅游项目设置、 旅游市

场开发与形象塑造、 旅游产品与商品开发、 旅

游服务设施和交通、 旅游资源保护等方面进行

全面详细规划，制定并实施《福建省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全省已有半数以上的市县编制了

《旅游发展规划》，为山区旅游景区开发建设提

供了建设蓝图和管理依据。三是配合做好宣传

促销工作。省级财政部门近几年每年拨出宣传

促销经费500万元。2001年，协同宣传、 广电

等部门，推动旅游局组织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卫

视台等 31 家卫星电视台对福建旅游风光的拍

摄制作，并在全国播放，为提升宣传促销力度

和积累旅游资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通过举办

大型节庆活动，营造旅游热点、亮点，不断扩

大旅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增强了旅游业发展

的实力与后劲。随着旅游宣传促销工作的不断

深入，旅游开始引起海内外游客的关注和兴

趣，客源逐年增加，山区旅游经济渐成规模。
“九五” 以来，全省的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

的增长均达到10%以上，旅游业已成为福建省

国民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2001 年全省旅游

总收入占G D P的 8.1% ，其增长速度高于福建

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全国旅游业平均增长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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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 年以来，安溪县在省委农

办、省财政厅的直接对口帮扶下，在

泉州市直部门和南安市的结对帮扶

下，进一步加强了与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的协作，建立了区域间的资金资源

优势互补、 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的良

好机制，山海协作与招商引资兴办企

业成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的有生力量。2001年，全县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88.71亿元，财政总收

入达3.7548亿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达3510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15% 、

15.2% 和 5%。

对口帮扶助推经济发展

在安溪县进行山海协作工作中，

省直部门和泉州市有关部门对安溪县

在资金、 技术和项目方面进行了对口

帮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加大对安溪县挂钩对口帮扶 力

度。据不完全统计，省财政厅在2001

年扶持各项资金161万元，用于感德

镇潘田村移民搬迁 “造福工程”、老

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 中国茶都建设

以及扶贫开发等。这些资金已全部下

拨到项目单位，正在发挥较好的生态

和社会效益。省农科院对安溪县实行

科技扶持，组织该院的技术骨干多次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结 合安溪县实

际，拟出《安溪县农业产业化规划》 ；

又提出了安溪县 “十五” 期间、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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